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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C/第一次會議紀錄 二 

  負責人 

開會辭 

 

 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先生表示，由於委員會尚未選出主席，他將

根據《第五屆灣仔區議會常規》第 35(2)條的規定，主持委員會的

首次會議，直至選出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為止。 

  

   

第 1 項：選舉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主席 

 （依照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71(3)條及選舉區議會主席程序） 

 

  

2. 吳錦津主席宣布共有 13 位議員加入了本委員會，而主席和副

主席會由各委員互相推選。 

  

   

3.  主席表示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提名已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下午 2

時結束，秘書收到一份有效的主席提名書。 

  

   

4. 由於最終只有一份有效提名書，主席隨即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

宣布李均頤議員自動當選為新一屆的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主

席。 

  

   

第 2 項：選舉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副主席 

  （依照選舉區議會副主席程序） 

 

  

5. 主席表示委員會副主席的選舉提名已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下午

2 時結束，秘書收到一份有效的副主席提名書。 

  

   

6. 由於最終只有一份有效提名書，主席隨即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

宣布林偉文議員自動當選為新一屆的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副主

席。 

 

  

   

第 3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

 

  

7. 主席宣布，下次會議日期為二○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四時正舉行。 

  

   

8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四時四十五分結束。   

   



CBC/第一次會議紀錄 三 

  負責人 

   
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

二○一六年二月 

  

   

本會議記錄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通過。   

 

 

 

 

 


